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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建设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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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工程，是打造更高水平国家粮仓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高标准农田规

模快速增加，农田基础设施配套水平大幅提升，粮食增产稳产、节水增效、抗灾减灾等成效突出；但是受建设任务重、区域

差异大和单位面积投资不足等因素影响，建设质量问题形势严峻，规划设计简单化、工程验收形式化、后期管护不到位等现

象突出，亟需完善高标准农田体制机制，强化从建设、验收到管护的全过程监管。本文通过梳理我国高标准农田制度框架和

典型地方实践经验，辨识提出了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规划盲目选址、前期准备和设计可行性论证不足、建后管护机制不健

全、工程技术人才支撑乏力、法治保障缺失等关键问题，分析认为应立足全局、统筹协调加快高标准农田体制机制建设，构

建高效、可持续的建设体系。建议围绕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生态型国家粮仓，规划统筹水土资源禀赋和建设布局；建立健全

从前期论证、竞争入库到“第三方评估+交叉核验”的全流程项目管理规范；建立政府主导、多方投入的专业化网格管护体

系，设立中央与地方分担的专项管护资金；培养专门工程技术人才，构建多层次技术服务体系；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条

例》立法，为强化部门协同和责任落实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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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ing water to increase efficiency, and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disasters. However,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heavy construction 
tasks,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per unit area, the quality of construction faces severe challenges. 
Problems such as simplified planning and design, formalized project acceptance, and inadequate post-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re 
prominent, necessitating the improvement i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whole-
process supervision from construction and acceptance to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local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 in China. Based on typical surveys in different regions, it 
identifies key problems such as blind site selection in planning, insufficient preliminary preparation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for design, 
imperfect post-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s, a lack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 support, and absence of legal 
safeguards. It is urgently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build an efficient and sustainable construction system. To this end,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countermeasures: 
(1) building a higher-level ecological national granary in the new era by comprehensively planning water and soil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construction layout; (2) formulating full-process project management standards for preliminary demonstration, competitive entry 
into the project pool, third-party evaluation, and cross-verification; (3) establishing a government-led, multi-party invested 
professional grid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system by setting up special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funds shared by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4) cultivating specialized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to build a multi-level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and (5) promoting the legislation of Regulations on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 Construction to provide legal safeguards for 
strengthening 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implementation.
Keywords: well-facilitated farmland; farmland construc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project acceptance;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mechanism

一、前言

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

本在耕地，建设高标准农田是一个重要抓手[1]。我

国高度重视高标准农田建设，2004年发布的中央一

号文件中明确提出“支持农业土地开发，建设高标

准基本农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高

标准农田建设，并于2018年进行机构改革，进一步

整合农田建设力量。近二十年来，高标准农田规模

快速、稳步攀升，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累计建成

高标准农田面积超过 1×109 亩（1 亩≈666.67 m2），

有力支撑了全国粮食产量迈上 7×1011 kg 新台阶。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高标

准农田建设、验收与管护机制”，标志着高标准农

田建设工程从主要注重提升数量即将迈向“新建和

改造并重、数量和质量并重、建设和管护并重”的

新阶段。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一项为减轻或消除主要限制

性因素、全面提高农田综合生产能力而开展的农田

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地力提升的工程活动[2]。为建

成高标准农田，需遵循以下建设原则：① 规划引

导，要综合考虑水土资源要素与国家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布局，符合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国

土空间规划、国家有关农业农村发展规划等，统筹

安排高标准农田建设；② 因地制宜，要根据自然

资源禀赋、农业生产特征及主要障碍因素，合理确

定建设内容与重点，采取相应的建设方式和工程措

施；③ 数质并重，稳定或增加高标准农田面积，

持续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耕地；④ 绿色

生态，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促进农田生产与生态和

谐发展；⑤ 多元参与，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

权益，引导农民群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和各类社会资本有序参与建设；⑥ 建

管并重，健全管护机制，落实管护责任，实现可持

续高效利用。

需要指出的是，不少地方在实践过程中缺乏正

确认知，未能处理好建设任务与实际需求、资源禀

赋与建设内容、保护利用与后期管护等关系，出现

了为建而建、建而难用、建而不用等现象，规划设

计套路化、工程验收形式化、运营管护不到位等问

题较为突出，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3]。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优质农田逐步建成高标准农

田，剩下的农田建设任务重且难度大、单位投资水

平相对较低、人员数量及专业水平跟不上等多因素

叠加，呈现出点多面广、频繁多发态势。

必须充分认识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的复杂性和

系统性特征，任何环节性问题都会递增演化为整体

性问题进而影响建设成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

出的“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与管护机制”要

求和“三个并重”原则已经为破解上述问题指明了

方向。为此，本文面向新时期高标准农田建设发展

方向和实践需求，立足多部门协同、多环节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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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专业协作的全局思维，系统梳理与剖析当前高标

准农田存在的问题和成因，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体系重构提出针

对性对策建议。

二、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现状

近二十年来，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成效显著，

不仅在面积扩展、粮食增产、农业增效等方面成果

突出，更在耕地质量、节水节地、生态保护等领域

发挥了关键作用。全国逐步构建起覆盖规划、建

设、验收、管护全流程的制度标准体系，通过顶层

设计、政策配套、技术规范和全周期管理不断完善

治理框架，各地涌现了一批建设模式与创新机制，

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从“建得好”向“管得住、用

得好”转变。

（一）高标准农田建设进展与成效

大规模、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坚实基础。截至 2024年年

底，我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面积超过 1×109亩、

改造提升面积超 1×108 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50%以上，粮食主产区高标准农田占比超70%；配

套建成灌排渠道超过1×107 km、小型农田水利设施

2.7×107处[4]。高标准农田建设显著提升了农田抗灾

减灾能力，实现了大灾少减产、小灾能稳产、无灾多

增产，为全国粮食产量突破 7×1011 kg提供了基础。

此外，高标准农田通过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亩均节

本增效 500多元，成为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村经

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手段。

高标准农田在提升耕地质量、提高资源利用效

率等方面作用显著。相关数据显示[5]，截至2019年

年底，我国耕地质量平均等级是4.76等，较2014年

提升了 0.35 个等级。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高标

准农田建成后，肥、药、水的利用率一般可提升

15%~30%，促进了全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从

2014年的 0.53提高到 2023年的 0.576，亩均灌溉用

水量从2014年的404 m3下降至2023年的347 m3。

（二）制度标准体系建设

在制度标准体系层面，从顶层设计到全链条保

障逐步细化。2012年以来，高标准农田制度标准体

系从建立到健全，并于 2018年机构改革后持续完

善，通过强化顶层设计、细化实施路径与建设标

准、落实资金保障、抓好建后管护与利用，构建起

覆盖规划、建设、验收、管护全链条的制度框架，

见表 1。十多年来，我国先后编制实施了《全国高

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3—2020年）》《全国

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2030年）》等相关规

划或方案7套，发布实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

意见》《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

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意见12部，制定和修订《高标

准农田建设 通则》（GB/T 30600—2022）、《高标准

农田建设评价规范》（GB/T 33130—2024）等国家

及行业标准超过6个。

围绕项目全流程、全生命周期管理，我国出台

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管理、竣工

验收、调度统计、工作纪律、评价激励等多方面制

度办法，如《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高标准农

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法》《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

管理办法》等，规定了项目的具体实施程序，明确

要求按照规划先行、实地勘察、项目设计、评审审

批、组织实施、竣工验收、监督管理等规范流程。

（三）地方持续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经验

各地积极探索高标准农田建设、验收、管护等

新路径、新模式，高标准农田建设呈现出多元模式

和差异化创新的格局。

在建设阶段，各地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出多种建

设模式和协作机制，如山东德州通过整合高标准农

田建设与“吨半粮”创建，形成了高效协同的全域

推进格局；河南建立了“投融建运管”一体化工作

机制，确保资金和项目高效对接；内蒙古等多地创

新实践“高标准农田+盐碱地改良”模式，整合资

源和技术，提升了土地利用效率[6~8]。科学规划和广

泛民主参与也成为提升规划科学性与农民认同感的

关键路径：江苏推广“两下两上”工作法，重视重

大项目的反复论证和基层意见反馈，保证规划方案

精准落地；江西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民声半月谈+

田间议事会”三级议事机制，确保农民全过程深度

参与、表决和监督建设内容。这些模式促进了农田

建设协同突破，确保了项目的科学性、有效性和可

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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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收阶段，各地通过多元主体协作和严格

质量标准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与监管水

平。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构建了包括行业监管、属

地监管、专业机构监管和村民实地监督在内的

“四级监管”体系，制定了“四方跟踪、四项查

验、统一验收标准”等详细措施，确保各环节工

程质效可控；江西省以村民为核心的监督机制同

样成效显著，各地普遍组建“村民监督小组”，参

与从工程验收到资金使用等全流程监管，甚至在

存在不合格时可现场要求返工，强化了过程监督

和项目透明度；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创新流程，

将项目竣工验收流程前置，由事后监管调整为全

过程参与项目管理，打造全过程参与管理新模式。

同时，内蒙古在工程验收流程控制上，严格执行

隐蔽工程监理旁站、举牌验收及外观、隐蔽查验

等标准化程序，有效堵塞工程管理漏洞，保障了

高标准农田的质量红线。以全链条、全覆盖的质

量监管和民主监督措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

质量。

在管护阶段，各地创新管护体制机制和金融工

具，着力破解农田建后管护难、可持续难的问题。

江西广昌县推行“政府 ‒ 企业 ‒ 社会”模式，由专

业水务公司统筹管理基础设施实现市场化管护；安

徽引入“高标准农田+保险”，通过耕地地力指数保

险激励农户主动提升地力，形成保险公司、修复企

业与农户的利益共赢；甘肃《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

条例》引领的“1+1+6”制度保障体系，通过厘清

各方职责，明确建设导向，健全投入保障机制，强

化建后管护，保障工作落实，建立了“建管并重”

的长效机制[9,10]。

表1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行主要制度标准

颁布时间/年

2019

2019

2019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5

名称

《关于切实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提升

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意见》

《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办

法》

《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

2030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

《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

《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

《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

《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

田实施方案》

来源

国务院办公厅

农业农村部

农业农村部

国务院批复实施

国家标准

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标准

农业农村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内容

提出了高标准农田建设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

务，要求构建集中、统一、高效的管理新体制，强化

资金投入和机制创新并提出保障措施

规定了农田建设项目规划编制、前期准备、申报审批、

计划管理、组织实施、竣工验收、监督评价等管理程

序及要求

规定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依据和条件、竣

工验收程序和内容、监督管理等要求

明确了规划期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总体要求、建设标准

和建设内容、建设分区和建设任务、建设监管和后续

管护、效益分析、实施保障等，指导各地科学有序开

展高标准农田建设

确立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建设区域、

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地力提升工程建设内容与技

术要求、管理要求等

规定了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使用范围、资金测算分配、

预算下达、预算执行、绩效管理和监督的要求

确立了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的定位，规定了准备工作

与基础调查、农田建设质量评价、评价成果编制、数

据库建设的内容和要求

规定了高标准农田项目储备库质量管理、立项质量管

理、项目招标投标和合同质量管理、项目建设过程质

量管理、项目验收和建后质量管理、质量监督等要求

围绕推动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

标准农田的总体目标，明确了指导思想以及目标任务、

建设安排、建设管理、运营管护、政策协同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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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问题

（一）高标准农田规划设计是首要问题

规划是龙头，规划设计不当是高标准农田建

设不合理的根源性问题。当前，全国已建成高标

准农田超过 1×109亩，但约有 2.8×108亩缺乏灌排设

施保障，而条件优越的灌区却有大量耕地尚未完

成高标准改造，如 2024年湖北大中型灌区设计灌

溉面积 4.705×107亩，其中高标准农田面积比例约

为2/3。

从宏观布局角度，高标准农田规划设计缺乏

资源要素的整体性考虑，建设规模和资源承载能

力不匹配，区域建设方向虽有规划引导但实际设

计落地难度大，导致规划与设计脱节，区域性问

题突出。在建设总量方面，不少地方忽视了水资

源、光温条件与地形地貌等要素的客观制约，前

期缺乏科学规划与可行性论证，过度追求建设规

模，盲目立项推进，建设布局、工程设计等与区

域资源禀赋错配。

从区域层面来看，西北生态脆弱地区在年均降

水不足 400 mm地区盲目开垦荒地，建设高标准农

田，采用超采地下水或不合理引调水方式进行灌溉。

如2019—2023年甘肃新增高标准农田1.573×107亩、

内蒙古新增1.938×107亩，建设规模快速扩大，亩均

用水效率虽有提高但整体耗水量不减反增，区域性

缺水问题加剧，陷入“增地不增产、增产不节水”

困境[11]。东北黑土区水土肥沃但工程配套水平不

足，如 2020年吉林建成的高标准农田中约 70%仅

达到了建设标准的最低下限，与优越的自然条件不

相称[12]。南方山地丘陵地区土层贫瘠、田块破碎、

季节性缺水问题突出，规划设计严重缺乏小型水源

工程，关键性的应急补灌需求无法满足。

在项目选址方面，重庆、湖南等多地存在陡坡

地林改耕、撂荒水田还未恢复却在山坡开展农田建

设的现象，“建而难用”问题明显。重庆市25°以上

的陡坡耕地有 4.39×106亩，下辖区县陡坡耕地比重

最高达到61%，即使经过集中建设，仍然难以实现

机械化作业，种植难度大、效益低，农民弃耕意愿

强烈。湖南郴州、湘西的坡耕地同时也是矿产资源

集中地区，相关研究显示，湘西地区Cd和Hg元素

相对全国土壤背景值较高，且呈高度变异，农田建

设存在土壤污染隐患[13]。

（二）高标准农田项目前期工作不受重视，管理环

节存在缺陷

项目管理是保障高标准农田的核心。然而，高

标准农田在项目立项、推进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盲目

性和被动性，项目前期准备不受重视，缺乏建设项

目储备库，难以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各地突击申报

现象普遍存在，致使项目可行性论证不充分，也影

响后期建设质量和效率，有些地方在验收环节走过

场，建设质量难以保障。在项目立项与规划设计环

节中，作为主要使用主体的农民参与程度较低，大

部分设计方案符合设计要求但未充分整合农户耕作

模式和灌溉需求等现实需要，导致农民对项目缺乏

认同感、满意度不足。这种“政府主导，农民缺

位”的建设模式，产生了明显的建用脱节，制约了

设计方案质量、基础设施使用效率以及后续管护长

效机制的建立。

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勘测设计环节存在资金投入

不足、时间资源紧缺和功能导向偏差等系统性问

题，制约了工程质量和灾害应对能力。从资金投入

维度分析，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的勘测设计服务费

实际投入比例仅为总投资的0.5%，与水利等工程设

计费占施工总投资 2%~3%的行业标准存在显著差

距。从时间配置角度考察，地方主体通常在中央预算

资金计划下达后方启动深度勘查设计工作。调研发

现，招投标等规范性程序耗时较长，1×104~3×104亩

建设规模的合理设计周期至少需要 45~60天，然而

实际设计周期被压缩至 1个月内甚至 2周内完成方

案提交，时间严重不足；且设计单位专业能力不

足、多学科知识协同不到位，管理环节难以把关。

如设计盲目追求田块大、发展高效节水灌溉技术

等，破坏了原有田间灌排系统，导致暴雨或旱涝急

转时田间不能排水，引发洪涝灾害。2023年，河南

等地出现“小麦黑了”等舆情，很大原因就是缺乏

相关农田缺少排水设施设计，导致了内涝[14]。

前期准备工作不足，导致后续工作效果不佳，

项目验收在一定程度上也流于形式。根据《农田

建设项目管理办法》，各级农业农村部门中县级负

责初步验收，市级负责最终验收，省级负责抽查

复核，管理链条过长，导致责任分散。督导抽查

的项目中，县级上万亩验收工作在 3 日内即可完

成，而市级、省级以资料查验为主，形式流于表

面。2023—2024年，山东、陕西等地发现出水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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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网虚设的典型案例，致使灌溉系统功能失

效，暴露出质量监管体系不足等问题。

（三）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责任模糊与资金不足

任何建设工程的正常使用都需要合理维护，高

标准农田工程大修和岁修需要制度化保障。高标准

农田建设缺乏持续维护，与管护权责不清、资金来

源单一、动力不足等有关。日本农田建设工程设计

寿命为40年，我国现行高标准农田设计使用年限仅

为15年，在实际建设中还“打了折”，“一年新、两

年旧、三年破”现象普遍。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主

体不清晰，村集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直接使用

人自行管护的积极性不足，同时在管护过程中也缺

乏资金支撑，管护能力弱。此外，由于各地区在管

护范围界定、内容规范及标准制定等方面缺乏明确

规定，监管单位在执行监督职能时也面临政策依据

不足等制约因素。如中部某县的20余万亩高标准农

田由于管护责任落实不到位，导致灌溉系统功能性

瘫痪及沟渠淤塞等严重后果，形成“有人使用、无

人管理”的农田水利设施运行困境，制约了工程长

期效能发挥。

高标准农田管护资金来源单一、高度依赖财

政，区域差异大，致使投入普遍不足，难以支撑实

际管护需求。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护资金来源

呈现单一化特征，高度依赖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不

同区域的地方财政能力差异显著，多数区域难以确

保管护资金持续稳定投入，通过乡镇、村级自筹管

护资金的可行性更低，难以构建“政府主导、多元

参与”的共治机制，影响管护效果，如成都市青白

江区作为管护投入较多的地区，2023年省、市、区

三级政府投入管护资金 142.5 万元，管护面积为

1.552×105亩，亩均投入仅9.18元，难以满足实际管

护需求。

（四）高标准农田建设缺乏科技支撑与人才支撑

高标准农田技术研发存在领域偏重、建设标准

偏低和区域适应性不足等问题，导致农田管理需求

与技术支撑脱节。现有技术研发聚焦基础设施领

域，对高效水肥管理、智能化监测等技术研发不

足，未能与农田实际管理需求结合。工程建设标准

偏低，田间道路、沟渠、塘堰等基础设施耐久性

差，可持续耕地生态系统建设缺乏系统性设计和技

术支撑。区域性技术研发针对性薄弱，未形成适应

不同地形气候条件的成套技术方案，与实际需求脱

节，针对“旱涝急转”等特殊灾害的预警与应对集

成技术缺失，影响农田生态稳定性和生产韧性[15,16]。

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力量薄弱、专业人才结构

不合理及跨专业技术指导现象普遍。调研结果显示，

河南省2019—2024年单部门5年需建设3.84×107亩，

与机构改革前4部门8年建5.58×107亩相比，管理队

伍严重不足；2024年内蒙古农田建设系统的824名

工作人员中，农业工程、土地工程等专业人员约占

11.2%，关键技术岗位还存在跨专业指导现象。同

时，土地整治工程技术人员虽已纳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但高校学科建设滞后，“懂农

业、通工程、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尚未

形成，多地均存在农艺师、畜牧兽医师从事农田建

设工程技术管理工作。

四、我国高标准农田建设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高标准农田规划缺乏资源要素的整体性考虑

高标准农田规划忽视了水资源、光温条件与地

形地貌等要素的客观制约。在宏观层面，对自然资

源禀赋特征与粮食生产匹配程度的系统性考量不

足；在区域层面，国家规划引导与实际设计实施之

间存在脱节现象，带来建设规模与资源承载力不匹

配、项目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科学性不足、区域建

设内容针对性缺乏等问题，致使整体工程实效未达

预期目标，制约了农田高效利用与可持续发展。对

比分析表明，德国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四级规划体

系，其中联邦、州、区域层面规划侧重政策指导，

而地方规划则涵盖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景观规划和

详细建造规划等实施性内容，确保工程有序推进。

（二）农田项目管理机制存在缺陷

现行项目管理机制存在缺陷，制约了高标准农

田建设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影响项目质量与实施效

果，未能满足农民实际需求。农田建设项目自上而

下的项目管理机制导致项目立项的盲目性。在项目

立项方面，地方政府面对行政考核压力，以建设数

量等短期指标为核心，缺乏需求引导与竞争设计的

项目库储备，在任务主导型建设模式下，为完成年

度任务突击申报项目，导致可行性论证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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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推进方面，受中央资金下达流程滞后与地方

财政配套能力不足的影响，项目前期设计环节的资

金与时间分配均不合理。加之设计单位专业能力不

足、多学科知识协同不到位等问题，最终导致设计

方案脱离现实、质量低下，进一步影响了项目的

推进。

在高标准农田建设过程中，农民参与机制缺

位、反馈渠道缺失。农民缺少在立项、设计、验收

等阶段的参与渠道，仅将农民作为被动接受者，项

目可能无法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实际需求和利益。此

外，由于农田项目管理缺乏投诉反馈机制，即使农

民发现建设或利用的问题也难以申诉，导致高标准

农田建设内容与生产实际需求脱节或新建设施不便

于使用，进而造成资源分配不合理，建设效果不佳

或资源浪费。

高标准农田多层级的管理链条导致责任分散，

存在部门协调不足、自查自验缺乏科学性等制度缺

陷。依据《农田建设项目管理办法》，高标准农田

建设验收体系构建了权责配置规范的多级管理结

构：县级行政主体负责初步验收，市级承担最终验

收职责，省级执行抽查复核功能[17]。然而，表面上

的多部门协同管理架构下，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尚

未有效建立。此外，当前验收方式过度依赖行政系

统自查自验，缺乏科学性，形式大于内容，尤其在

对隐蔽工程等技术验收难度较高的项目构成中，制

度缺陷更为突出。

（三）管护机制不健全

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缺失体现在管护制度不明

确、资金保障体系单一以及可持续发展理念缺失等

方面，导致“重建轻管”现象普遍，影响农田长效

利用。在管护制度方面，高标准农田管护机制存在

主体职责不清、标准缺失及监管乏力等制度性缺

陷。现在制度缺乏明确的管护主体、管护范围、管

护内容、管护标准以及监管单位在监督考核中缺乏

政策依据，管护责任落实难。村集体和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等直接使用人对管护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

缺乏主动性和专业性，既不想管也不会管，导致管

护工作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当前，地方各省在管护

方式上已有诸多实践探索，例如江西省开展“物业

化管护”、山东省开展“数字化管护”等，为完善

管护机制提供经验[18]。

在管护资金方面，当前管护资金过度依赖政府

财政投入，缺乏多元化、可持续的融资渠道，资金

保障体系不健全。一方面，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相

对低下，农户自主维护能力不足，难以承担基础设

施维护成本；另一方面，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回

报周期长、收益不确定性高等特征，难以形成对社

会资本的有效激励。在此双重约束下，亟需构建多

元化资金筹措机制，保障管护经费来源。例如，山

西省在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的前提下，从

省、市、县三级财政补助资金中按不超过项目总投

入 1%的比例计提管护经费，通过制度化渠道破解

“有钱建设、无钱维护”的困局[19]。

在管护观念方面，农田生态意识与可持续利用

发展理念欠缺。长期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

“重建轻管”的观念，忽视了后期维护、养护对高

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利用的重要性。这种理念的偏差

导致在项目设计和实施阶段，未充分考虑管护机制

的建立和资金保障。

（四）创新体系断层与人才培养不足

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协同创新不足与人才培养

机制不完善的挑战，影响科技的有效应用与高标准

农田建设工作的开展。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机制存在

跨主体合作不足与技术标准体系更新滞后等问题。

政府、农业科研机构、高校、企业等之间的合作不

够紧密，科研体系相对封闭，理论研究和实验室成

果缺乏与农业生产一线的互动，科研项目立项与实

际需求脱节。跨部门技术整合机制也不健全，水

利、农业、生态等技术体系未形成集成创新，面对

“旱涝急转”等复合型灾害应对技术研发滞后、技

术标准体系滞后。工程建设标准更新机制不健全，

材料耐久性等技术参数未及时升级，导致建设标准

较低。缺乏区域性技术规范，技术套用现象明显，

造成工程适用性差。

高标准农田专业人才储备和培养存在机制不完

善、培训体系碎片化与数字资源滞后等问题。高标

准农田建设需融合农业工程、环境科学、信息技术

等多学科知识，但专业人才培养难度大、产教协同

流于形式，专业人员储备数量不足。加之，培训体

系碎片化现象明显，现有培训多为运动式短期讲

座，缺乏分层分类的系统设计。数字化培训资源开

发滞后，基层人员难以通过在线平台获取系统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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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农田规划、建设、验收、管护等环节的前沿知

识，技能更新速度落后于技术迭代需求。

（五）立法进度滞后

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未能及时跟上高

标准农田建设的发展需求，导致该项工作在实际

操作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指导。2018年

机构改革后，高标准农田建设职责整合由农业农

村部统筹，但职能整合尚未形成良好的制度衔接。

如建设主体权责模糊、部门协同效能不足、工程

管护缺乏刚性约束等制度性缺陷持续存在。项目

审批、建设、验收等环节仍存在“多头管理、分

段操作”等协同障碍，直接影响工程综合效果。

相比之下，日本、德国等制定了《农地法》《土地

改良法》《土地整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等，构建法律、规范、标准相配套的农

田建设制度体系，为农田建设有序进行提供了重

要制度保障[20]。

五、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对策建议

为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生态型国家粮仓，解决当

前出现的高标准农田质量问题，亟需立足全局统筹谋

划，针对关键环节与薄弱链条加强高标准农田体制机

制建设，构建高效、可持续的建设体系（见图1）。

（一）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统筹资源禀赋基础

坚持规划引领、科学布局，统筹水土资源禀赋，

将高标准建设与高效能利用相结合，因地制宜确定

建设内容和建设标准，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生态型

国家粮仓。在建设总量层面，合理确定建设总量。

到2035年，高标准农田总规模控制在1.25×109亩以

内，后续新增建设必须贯彻“水利先行”原则，高

度重视排水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相衔

接，符合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可逐步纳入建设范

畴，不搞旱作高标准农田。

在空间布局层面，科学开展布局。维护好现有

1×109亩高标准农田基本格局，加大局部更新与管

护力度，重点支持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

游平原等光温条件优越、水土适配的粮食主产区建

设，对于具备耕作条件的撂荒地要优先进行整理复

耕。严格控制水资源欠缺地区、连片坡耕地地区的

建设规模，全面开展水资源调查和评价，确保农田

水利保障能力相匹配，做好与周边道路等基础设施

相衔接，避免“建而难用”。

在建设内容层面，实施区域差异化建设策略。

以高产为核心的“1.0”版，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

结合，加大国家财政及地方对口支援力度，改善农

田基础设施。针对资源禀赋优越、水土条件良好的

地区，应在“1.0”版的基础上，通过优化资源配

置、提高农田基础设施配套水平等，增强抗灾减灾

能力，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发挥自然条件潜力，达

到以稳产为核心的“2.0”版。针对经济发达、有更

多投入能力的地区应率先打造高标准农田“3.0”

版，强调生态保护、资源节约与农业景观和谐统

一。鼓励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

③ 健全管护机制
建立专业化管护机制
设立专项管护资金
探索农田可持续利用路径 

① 统筹资源禀赋基础 
合理确定总量
科学开展布局
区域差异化建设 

② 完善项目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项目前期立项论证程序 
建立健全农民全过程参与机制
建立多种形式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完善隐蔽工程验收制度

规划 设计 施工 验收 监督 管护 利用

⑤ 构建法治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农田建设规范化、法治化，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条例》立法进度 

建设 验收 管护

④ 强化科技支撑与人才支撑
加快农田工程技术创新
健全高标准农田人才
保障体系
提升专业技术队伍能力

 

支撑

图1　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路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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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多田套合”，提高工程设计寿命至30~40年，

实现建设、利用、养护一体化。

（二）完善项目管理机制，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管理以实际需求为导向、

以全流程规范化为原则进行实施机制重构，深化需

求驱动与农民参与的项目管理机制，建立多种形式

相结合的验收与监督机制，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

求。在项目前期管理层面，建立健全项目前期立项

论证程序。要充分衔接当地农业发展规划和实际需

求，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实施需求优先、

竞争设计的项目立项管理，强化区域建设规划与项

目设计的系统性衔接。遵循“先勘测设计、后入库

储备”的原则，组建国家级农业工程设计院，专门

承担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设计任务，建立健全农民

全过程参与机制，要求每个项目在设计期间必须进

行不少于3次的现场踏勘和农户访谈，从源头破解

“政府热、农民冷”困境。建议中央财政先行下达

1%~3%的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用于前期的勘测设

计，同步将可行性研究深度与初步设计完成度作为

项目入库的前置条件，以国家和地方建设标准为基

础明确项目建设内容，将设计内容与技术要求纳入

项目可行性研究和初步设计审查内容。

在项目后期监督验收层面，推动建设内容、标

准制定与验收监督无缝衔接，建立多种形式相结合

的监督体系，完善隐蔽工程验收制度。将项目设计

明确的建设方向、建设内容与建设标准等纳入验收

工作，同时构建“第三方评估+异地交叉核验+社会

公示监督”的多形式监督体系，委托农业科研机构

等开展工程质量检测，实行跨区域专家库随机抽

选、项目地块随机抽查的“双随机”验收，建立验

收结果公示与异议申诉通道，使农民能够参与并监

督验收工作。针对隐蔽工程建立专项报验制度，实

行“施工影像资料+地理坐标标记+材料进场台账”

同步管理。重点工程专业人员全程跟进，并借助芯

片植入、探地雷达等技术手段排查工程隐患，从人

员和技术双重角度保障隐蔽工程质量。

（三）健全管护机制，实现农田可持续利用

要聚焦破解管护责任不清、资金保障不足、可

持续利用薄弱等突出问题，不能把责任压给农民。

建立专业化管护机制，设立专项管护资金，探索农

田可持续利用路径。在管护责任主体层面，明确责

任主体，推行专业化管护机制。遵循“政府主导、

专业运营”的原则，建立有组织、有制度、有技

术、有服务站点的专业化管护队伍，以“各级田

长+专业服务机构”为主体，形成“网格化巡查 ‒ 

专业化维护 ‒ 数字化监测”全链条网络，配套制定

设施维护标准与考核问责实施细则。

在管护资金支撑层面，设立专项资金，创新多

元投入模式。建议由中央财政按当年农田建设总资

金的 5%进行配套，专项用于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设

施管护，允许项目建设结余资金作为重要补充，确

保后期管护主体和管护责任落实到位。

在农田可持续发展层面，鼓励探索可持续利用

路径。把高标准建设与高效能保护型利用结合起

来，结合农牧循环、种养结合等生态化手段，推动

高标准农田由工程型建设向生态型管护升级，促进

农田地力提升，实现可持续生产[21]。

（四）强化科技支撑与人才支撑，提升农田建设

水平

针对工程设施使用年限短、技术人员和管理人

员能力不足的问题，加快农田工程技术创新，健全

高标准农田人才保障体系，提升专业技术队伍能

力。在科技研发层面，加大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关键

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重点围绕工程材料、节水

灌溉、农田健康、智能监测等领域设立国家级高标

准农田技术攻关专项，建设区域性技术集成示范基

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农牧结合、种养

结合，“建用管”结合技术模式应用与推广。加快

推广传感、物联网、无人机巡检等数字技术在隐蔽

性工程验收、建后管护等场景的应用。构建“人工

智能+高标准农田”技术框架，实现部署“遥感+物

联网传感器”网络的智能监测，完成墒情、虫情、

灾情的实时动态感知；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建立水肥

优化模型，指导精准灌溉与变量施肥；利用气象

大数据与数字孪生技术模拟灾害场景，生成应急

方案[15]。

在人才培训层面，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系

列培训教材。系统梳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技术标

准、操作规范及典型案例，分层分类编写适用于基

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施工队伍的标准化教材，

为全周期参与主体提供实用性强的学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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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才队伍支撑层面，建立队伍结构优化机

制。构建多层次技术支撑体系，整合农业农村部、

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机构资源，搭建“高标准农

田建设技术服务平台”提供政策解读等服务。在省

级和区域层面，依托农业科研院所、涉农高校等单

位，“政府+科研院所+农技推广站”三位一体设立

区域农田工程技术服务中心、高标准农田监测检测

中心，开展持续性地技术指导、专家咨询、实地培

训与评估等工作。

（五）构建法治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农田建设规范

化、法治化

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法治保障，明确部门

协同职责分工，形成有效运作机制。以《耕地保护

和质量提升法》为基础[22]，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条例》立法进度。从规划编制、建设标准、项

目管理、资金投入、技术支撑、日常管护、监督评

价以及法律责任等方面规范高标准农田建设全流程

管理体系，重点强化部门协同和责任落实，依法设

立承担建设和管护的主体。与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集约用地制度结合起来，充

分发挥农田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

步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规范化、法治化，为高标准

农田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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